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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辦公室 

2015年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 

 

1. 調查目的 

按照《服務承諾認可制度》關於“收集服務對象的意見”的規定，

公共部門應就所推行的服務設立收集服務對象意見的機制，以掌

握服務對象的意見，以達致持續改善；基此，本辦於 2015 年 02

月 0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就本辦服務進行滿意度調查，

以作為推出服務承諾認可制度中收集市民意見回饋的措施，透過

收集市民對服務的評價，用以檢討服務質量，達致持續改善的目

的。 

2. 調查內容概要 

2.1  調查計劃 

調查期間：2015年 02月 0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2.2  調查範圍 

調查標的：為持續改善服務質素以設立服務對象意見的機制，以

掌握服務對象的意見。 

調查對象：聘用外地僱員之實體或聘用家務工作外地僱員之申請

者。 

2.3  調查方式 

調查方法：以實地直接面訪進行，員工向有意參與的服務對象提

供「滿意調查」問卷供其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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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抽樣比例 

服務類型：就本辦之服務內容作出調查。 

抽樣方法：向願意參與的市民進行調查。 

抽樣比例計算結果：期間共收回 38份問卷。  

2.5  問卷設計 

調查因素：對本辦服務的各範圍作出調查。 

問卷設置：前線員工徵詢市民的意願後，如市民願意參與調查，

會派發問卷。 

3. 收集到的意見分析及統計 

3.1  基本資料統計 

3.1.1 整體回收問卷數量分佈 

受訪者類別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公眾 38 34 4 

機構／團體 - - - 

總計 38 34 4 

 

調查方式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實地直接面訪 38 34 4 

總計 38 34 4 

 

服務類別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監督、審批及執

法性公共服務 

38 34 4 

總計 38 34 4 

無效問卷為有部份願意參與的市民未能完整地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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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受訪者統計 

沒有紀錄。 

3.2  服務滿意度統計 

3.2.1 一般公共服務 

結果分析 

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為本辦其中一項［提供外地僱員

家庭成員團聚意見書］的唯一服務對象，本辦一直與該局

保持緊密聯繫，持續改善有關流程，並將加強兩方資訊電

子化，使服務流程更有效。 

3.2.2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度

平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62 

4.65 0.49 

服務地點 4.65 0.49 

聯絡方法 4.58 0.56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83 

4.85 0.36 

專業程度 4.88 0.33 

服務效率 4.76 0.61 

服務主動性 4.82 0.39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57 
4.59 0.56 

設施配置 4.56 0.56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56 

4.41 0.70 

簡捷程度 4.65 0.54 

公平性 4.62 0.49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

的 
4.62 4.62 0.55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57 
4.56 0.50 

資訊正確 4.5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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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度

平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43 
4.46 0.69 

滿意程度 4.39 0.69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54 

4.45 0.57 

指標滿意度 4.55 0.62 

指標清晰度 4.64 0.55 

整體服務滿意度 4.62 4.62 0.53 

綜合服務對象之意見，整體對服務滿意度表示滿意。 

 

4. 對於 “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 

部份意見表示本辦辦公地點不方便。 

5. 改善措施及建議 

對於部份意見表示本辦辦地點不方便，本辦已致力加強，並計劃推出

更多的電子服務，致力減少客觀條件上地理環境帶來之不便。 


